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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
 

临市监法字〔2023〕77 号 

 

临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印发《临沂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 

行为不予处罚和从轻减轻处罚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沂河新区分局，

市局各科室、直属单位： 

《临沂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和从轻减轻

处罚规定》已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 

临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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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

不予处罚和从轻减轻处罚规定 

  

第一条  为了探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规范市场监管执法行

为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激发市场活力，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以及

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全市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工作。 

第三条  市场监管部门对轻微违法行为作出不予处罚和从轻

减轻处罚的决定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，根据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

节、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，合理、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。 

第四条  实施行政处罚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应当坚持处罚与教

育相结合，教育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。 

对违法的当事人，应当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运用约谈、

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育，

促进当事人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提升法律意识和主体责

任意识。 

第五条 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

予行政处罚。 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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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： 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三）主动供述市场监管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 

（四）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的。 

第七条  违法行为轻微，可以结合下列因素综合认定： 

（一）主观过错较小； 

（二）初次违法； 

（三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； 

（四）及时中止违法行为； 

（五）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金额较小； 

（六）违法经营额较小； 

（七）案涉产品合格或者服务符合标准； 

（八）其他能够反映违法行为轻微的因素。 

第八条  危害后果轻微，可以结合下列因素综合认定： 

（一）危害程度较轻，如对市场秩序的扰乱程度轻微，对消

费者欺骗、误导作用较小等； 

（二）危害范围较小； 

（三）危害后果易于消除或者减轻； 

（四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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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主动与违法行为对象达成和解； 

（六）其他能够反映危害后果轻微的因素。 

第九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及时改正： 

（一）在市场监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前主动改正； 

（二）在市场监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后，责令改正之

前主动改正； 

（三）在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按要求改正。 

前款所列三种情形的及时性、主动性依次减弱，市场监管部

门在作出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时，应当综合

考虑改正情节。 

改正的方式包括停止并纠正违法行为、召回或者下架案涉产

品、退还违法所得等。 

第十条  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，故意的过错程

度大于过失。 

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，可以结合下列因素综合认定： 

（一）当事人对违法行为是否明知或者应知； 

（二）当事人是否有能力控制违法行为及其后果； 

（三）当事人是否履行了法定的生产经营责任； 

（四）当事人是否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商品或者相关授权； 

（五）其他能够反映当事人主观状态的因素。 

没有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 初次违法是指当事人第一次实施该类型违法行为。 



 

 

 
 

- 5 -

经询问当事人，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未发现

当事人有同一类型违法行为的，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。 

涉及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的，根据法律的不同，

可以多次认定初次违法。 

第十二条  在立案之前的核查阶段已查清事实，有充分证据

证明当事人违法行为应当不予处罚的，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依法进

行教育，可以不予立案。不予立案的，应当填写不予立案审批表，

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。 

在立案后查清事实，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违法行为应当不

予处罚或者从轻、减轻处罚的，应当依照相关程序要求办理，制

发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或者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阐明违法

事实和理由。 

第十三条  责令改正的期限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技术

规范的规定执行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技术规范没有规定的，

应当按照违法行为的实际情形确定合理期限，一般不超过 30 日。

能够立即改正的，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。 

第十四条  市场监管部门实施不予处罚和减轻处罚裁量应严

格遵守《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对于本规定所附“不予

处罚清单”和“减轻处罚清单”中所列条件应按照规定选择单独

或并列使用。 

当事人违法行为不符合本规定所附“不予处罚清单”和“减

轻处罚清单”中所列条件，或者未列入清单的，市场监管部门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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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参照本规定，经综合裁

量后作出是否不予处罚或者从轻、减轻处罚的决定。 

第十五条  对触及安全底线、严重危害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

严重侵犯知识产权、严重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以及其他具有从

重处罚情节的违法行为，不得不予处罚或者从轻、减轻处罚。 

第十六条  本规定施行后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上级文件

对不予处罚或者从轻、减轻处罚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县区局在不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本规定的情况下，可以

对清单范围、适用情形、处罚幅度等作出具体规定。 

第十七条  本规定自 2023 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 

  

附件：1.临沂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

 2.临沂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减轻处罚清单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临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30 日印发 


